中共泉州市丰泽区委组织部泉州市丰泽区商务局关于开展电子商务人才专项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各园区管委会：
为贯彻落实中共泉州市丰泽区委、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引进和培养电子商务人才的若干意见》（泉丰委〔2016〕8号）精神，广泛吸引优秀电子商务人才来丰泽就业、创业，经研究，决定开展2017电子商务人才专项资金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基本申报条件和材料
1.1 申报单位、申报人必须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申报企业或申报人所在企业的注册地设在丰泽区，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财务管理制度健全，会计信用和纳税信用良好，经营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能按规定向商务、统计等相关部门提供资料和报表。
1.2申报单位、申报人必须提供以下基础材料：
1.2.1 申报材料封面（附件1）
1.2.2 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声明（附件2）
1.2.3申报企业或申报人所在企业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企业开户行证明文件、税务登记证、完税（免税）证明和法人代表身份证或护照复印件；个人申报的提供个人的身份证、毕业证复印件，并在入围后提供计生、综治证明 
1.2.4申报企业经中介机构审计的2016年度会计报表审计报告 
二、专项资金支持内容及条件
2.1引进聚集电子商务人才
2.1.1引进电子商务人才项目
企业所缴纳“三税”地方留成部分超过20万元的电子商务企业引进年度工资、薪金（含税收）20万元以上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端运营人才、核心技术人员（签订3年以上劳动合同且缴纳社会保险费1年以上），给予个人一定的资金奖励。、
申报材料：
（1）专项资金申请表（附件3） 
（2）企业纳税证明 
（3）申报人个人所得税证明以及社保证明 
（4）申报人与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 
（5）1.2所有材料
2.1.2市级电子商务人才项目
入选市级电子商务领军人物、创业青年的，给予一定的资金奖励。
申报材料：
（1）专项资金申请表（附件3） 
（2）申报人获得市级电子商务领军人物、创业青年
的证明 
（3）1.2所有材料
2.1.3聚集电子商务人才项目
①对年交易额1亿元以上或年营业收入500万元以上，且电子商务人才达到20人及以上（须与企业签订3年以上劳动合同且缴纳社会保险费1年以上，其中副高职称或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及以上达2人、中级职称或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达8人）的企业给予补助。
申报材料：
（1）专项资金申请表（附件4） 
（2）企业年交易额或年营业收入证明材料 
（3）企业从事电商岗位人员的社保证明、合同等 
（4） 取得副高职称或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职工证明材料、取得中级职称或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职工证明材料 
（5）1.2所有材料
②对年交易额1亿元以上或年营业收入500万元以上，电子商务人才达到50人及以上（须与企业签订3年以上劳动合同且缴纳社会保险费1年以上，其中副高职称或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及以上达3人、中级职称或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达15人）的企业给予补助。
申报材料：
（1）专项资金申请表（附件4） 
（2）企业年交易额或年营业收入证明材料
（3）企业从事电商岗位人员的社保证明、合同等
（4） 取得副高职称或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职工证明材料、取得中级职称或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职工证明材料 
（5）1.2所有材料
3.1大力培养电子商务人才
3.1.1  加快电子商务人才培养平台建设项目
对于我区经省、市认定电子商务实训基地（人才继续教育基地）的企业，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
申报材料：
（1）专项资金申请表（附件4）
（2）获得省、市电子商务实训基地（人才继续教育基地）的证明文件
（3）1.2所有材料
3.1.2 加大专题培训力度
①对于组织100人以上参加的培训服务活动，向区电子商务人才工作协调小组报备并经认定，予以组织方一定的资金补助。
申报材料
（1）专项资金申请表（附件4）
（2）活动备案表
（3）培训方案
（4）培训签到表
（5）培训照片
（6）1.2所有材料
②对我区相关行业协会开展的电子商务相关的培训交流、主题沙龙、应用宣传、创业大赛等活动，向区电子商务人才工作协调小组报备并经认定，给予行业协会一定的资金补助。
申报材料
（1）专项资金申请表（附件4）
（2）活动备案表
（3）培训方案
（4）培训签到表
（5）培训照片
（6）1.2所有材料
3.1.3 支持电子商务人才对外交流
①对区级以上电子商务领军人才、高层次人才等参加国（境）外重要学术技术会议、交流研讨活动的，给予个人一定的资金补助。
申报材料
（1）专项资金申请表（附件3）
（2）个人获得区级以上电子商务领军人才、高层次人才证明
（3）主办方的会议或交流活动安排或行程计划，邀请函
（4）活动合影、发票等证明材料 
（5）1.2所有材料
②对区级以上电子商务领军人才、高层次人才等参加国（境）内重要学术技术会议、交流研讨活动的，给予个人一定的资金补助。
申报材料
（1）专项资金申请表（附件3）
（2）个人获得区级以上电子商务领军人才、高层次人才证明
（3）主办方的会议或交流活动安排或行程计划，邀请函
（4）活动合影、发票等证明材料 
（5）1.2所有材料
3.1.4  大力开展国家电子商务职业技能培训
①对2015年以来，根据新颁《福建省职业技能鉴定电子商务师考试（评）大纲》开展电子商务专才培训且通过国家电子商务师职业技能鉴定考试（评）人数在500人以上的培训机构，一次性给予一定的奖励。
申报材料：
（1）专项资金申请表（附件4） 
（2）人才培训从业资格证明文件 
（3）通过国家电子商务师职业技能鉴定考试（评）人数的相关证明材料 
（4）1.2所有材料
②对企业学员通过社会化考试取得国家电子商务师职业资格的，按照《福建省就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闽财社〔2015〕4号）文件规定，依相应等级给予每人500元至2000元的培训补贴。对初次获得证书的，给予不超过150元的鉴定补贴。
（1）专项资金申请表（附件3）
（2）取得国家电子商务师职业资格证明文件
（3）个人缴交社保证明或其他工作证明材料
（4）1.2所有材料
三、申报程序及要求
（一）申请企业、申请人按照本通知要求，向区商务局提出项目申请。申报材料请用A4纸简装成册，加盖边缝骑缝章。申报材料电子版请 发送至fengzedianshang@163.com。
（二）各街道办事处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对申报单位提供的复印件材料需核对原件，确保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企业材料一式3份请于2017 年6月25日前上报区商务局审核，逾期不予受理。
（三）在专项资金申请和使用过程中，如存在弄虚作假、挪用截留、挤占资金的行为，区商务局和区财政局除有权追回已拨付的款项并取消该单位以后年度申请资金资格外，将依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查处。
联系人：丰泽商务局 杨佳瑜
联系电话：22560130；18150996682
 
附件：1.丰泽区电子商务专项资金申请书封面
      2.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声明
      3.个人专项资金申请表
       4.企业专项资金申请表 
 
 
 
 
    中共泉州市丰泽区委组织部       泉州市丰泽区商务局
                       
2017年6月6日

[bookmark: _GoBack]http://xxgk.qzfz.gov.cn/govinfosend/view/infocate/document.jsp?unid=66F61F8C7D53AB295E0DC15FAA3DB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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